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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文件 

 

沪规划资源规〔2021〕7 号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
 

 

关于印发《上海市征地房屋补偿 

争议协调和处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区人民政府: 

为做好本市征地房屋补偿争议协调和处理工作，制定《上海

市征地房屋补偿争议协调和处理办法》，现予印发，自 2021 年

10 月 1 日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6 年 9月 30 日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@电子 

 

签章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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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9月 29日         

上海市征地房屋补偿争议协调和处理办法 

 

第一条（制定目的和依据） 

为了规范征地房屋补偿争议协调和处理行为，维护征地房屋

补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上海市征收集体土地房屋补偿规

定》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（适用范围） 

区征地事务机构与宅基地使用权人或者房屋所有人（以下简

称被补偿人）达不成补偿协议，由区人民政府进行协调和处理的，

适用本办法。 

第三条（制定、送达具体补偿方案） 

征地房屋补偿方案规定的签约期限届满，区征地事务机构与

被补偿人达不成补偿协议的，区征地事务机构可以提出对被补偿

人的具体补偿方案。 

区征地事务机构提出具体补偿方案前，应当征询被补偿人对

评估报告或复核结果是否有异议；有异议的，区征地事务机构应

当委托估价专家委员会进行鉴定。 

具体补偿方案应当根据批准的征地房屋补偿方案，明确对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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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偿人的补偿方式、补偿金额和支付期限、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

地点和面积、搬迁期限等。 

区征地事务机构应当将具体补偿方案送达被补偿人，并应当

要求被补偿人在答复期限内对是否接受具体补偿方案给予答复。

答复期限不得少于 10 日。 

第四条（报送协调处理资料） 

区征地事务机构在向被补偿人送达具体补偿方案时，应当向

区人民政府报送以下相关资料： 

（一）征地房屋的调查确认信息及相关权属证明材料； 

（二）征地房屋评估报告（若被补偿人对评估报告或复核结

果有异议的，还需提供估价专家委员会的鉴定结果）； 

（三）征地房屋具体补偿方案； 

（四）安置房屋相关证明材料； 

（五）协商记录； 

（六）其他与征地房屋补偿协调和处理有关的资料。 

第五条（召开协调会） 

区人民政府应当在答复期限内召开协调会，召集区征地事务

机构、被补偿人进行协调。 

第六条（协调要求） 

区人民政府在协调过程中，应当调查有关事实，听取区征地

事务机构、被补偿人的陈述，宣传有关政策，并组织协商调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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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人民政府在协调过程中，应当制作笔录。 

协调过程中，被补偿人对具体补偿方案所提异议成立的，征

地事务机构应当根据协调情况调整具体补偿方案后送达被补偿

人。被补偿人仍不签订补偿协议的，区人民政府应当再次协调。 

第七条（协调达成一致） 

经协调，区征地事务机构与被补偿人达成一致的，签订补偿

协议，征地房屋补偿争议协调和处理工作终结。 

第八条（征地补偿安置决定） 

答复期限届满，经区人民政府协调未能达成一致或者被补偿

人经两次通知不出席协调会的，区人民政府应当在征收土地申请

经依法批准后作出征地补偿安置决定，并送达被补偿人。 

第九条（征地补偿安置决定的内容） 

征地补偿安置决定应当包括以下内容： 

（一）区征地事务机构、被补偿人等基本情况； 

（二）征地批准文件、征地房屋补偿方案、建设项目名称等； 

（三）争议事项； 

（四）争议协调情况； 

（五）具体补偿方案； 

（六）搬迁期限； 

（七）告知被补偿人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的权利及期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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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地补偿安置决定规定的搬迁期限不得少于 15 日。 

第十条（征地补偿安置决定的执行） 

征地补偿安置决定送达后，区征地事务机构、被补偿人应当

执行征地补偿安置决定。 

第十一条（责令交出土地） 

违反土地管理法律、法规规定，阻扰国家建设征收土地的，

由区人民政府作出责令交出土地决定。 

第十二条（强制执行） 

被补偿人在征地补偿安置决定、责令交出土地决定规定的期

限内不腾退土地和房屋，且不在法定期限内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

行政诉讼的，由区人民政府依法启动强制执行程序。 

第十三条（文书送达） 

具体补偿方案、协调会通知、征地补偿安置决定、责令交出

土地决定等文书应当送达被补偿人，并留有送达的证据。 

征地补偿安置决定、责令交出土地决定采用公告送达的，应

当通过政府网站及征地范围内的公告栏等进行公告，自公告之日

起满 30 日视为送达。其他文书采用公告送达的，可以通过征地

范围内的公告栏进行公告，自公告之日起满 5日视为送达。公告

送达，应当在案卷中记明原因和经过。 

第十四条（政策衔接） 

2021 年 9月 30日前已作出责令交出土地决定的征地房屋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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偿项目，适用原办法。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信息  

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办公室 2021 年 9月 30 日印发 


